附件3

周边安全条件现状说明（模版）

一、与人员密集场所及易燃易爆场所最近边缘距离：是□ 否□≥100米，实际距离为（只勾填周边涉及场所）：
1.□学校   米   2.□医院   米   3.□幼儿园   米
4.□养老院   米   5.□集贸市场   米
6.□营业面积大于等于100m2的商场   米
7.□营业面积大于等于100m2超市   米
8.□座位数大于等于50个的饭店   米
9.□床位数大于等于100个的宾馆   米
10.□火车站   米    11.□高铁站   米
12.□客运中心   米    13.□文物古迹   米
14.□博物馆   米     15.□展览馆   米
16.□档案馆   米     17.□图书馆   米
18.□美术馆   米     19.□危险品生产储存场所   米
20.□加油站   米     21.□加气站   米
22.□其他人员密集和易燃易爆场所（本处填写场所名称）    米      
二、与其他烟花爆竹零售点距离：周边50米（临时建筑或门窗相对时80米）范围内是□ 否□有其他烟花爆竹零售点，与最近零售点实际距离为     米。
三、与明火散发点距离：周边25米范围内是□ 否□有明火或散发火花地点，实际距离为   米。如有：是□ 否□已设置不燃材料实体隔挡。
四、选址合规性：零售点是□ 否□位于消防车辆可顺畅到达区域，是□ 否□属于军事管理区、文物保护区、禁燃区、居民集中小区、桥上/桥下/涵洞、地下/半地下室，是□ 否□设置在高铁/铁路沿线，是□ 否□设置在输气（油）管线、输（变）电及架空电力、通信线路等设施安全保护区及周边100米范围内；是□ 否□与居住场所同一建筑物内，地下室内或上方是□ 否□有油气输送管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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